水乡大道管养投诉举报奖励实施办法
（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动和鼓励广大市民主动参与水乡大道管养工作，及时发现和反映水乡大道管养问题，提升水乡大道管养水平，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水乡大道管养投诉举报奖励，是指市民群众通过“水乡政务”微信公众号举报水乡大道管养问题，经确认有效后，可获得一定金额的微信红包奖励。

第二章  奖励范围
第三条  凡通过“水乡政务”微信公众号举报水乡大道管养问题，经确认有效的，均纳入奖励范围。

第四条  同一地点的同一问题，如有多人或多次举报的，只奖励第一个举报的投诉举报人，其后的举报视为重复举报，不纳入奖励范围。
第五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无效举报，不纳入奖励范围：

（一）不通过“水乡政务”微信公众号举报的问题；

（二）投诉举报人未经实名认证或未如实填报真实信息的；
（三）举报的问题不属于水乡大道管养区域内；

（四）举报的问题不属于管养问题，即不属于水乡大道的环卫保洁、园林绿化、路灯照明、水车设施、市政设施、桥梁隧道、交通设施、公交设施和绿道设施9方面问题；

（五）举报问题属于二次举报、重复举报或正在处理的问题；
（六）上报的定位或照片等信息无法有效辨认或不符合要求的；

（七）弄虚作假、人为制造、翻拍影像或存在其他恶意举报等行为的；

（八）每月奖励红包总额发放完毕后举报的；

（九）举报因台风、暴雨、冰雹、地震、海啸、洪水、山体滑坡等不可抗力造成的等待处理中的城市管理问题；

（十）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城市建设局、水乡大道养护单位和其他涉及水乡大道管养工作的人员投诉举报的问题；
（十一）其他经审核不纳入奖励范围的问题。

第三章  奖励程序
第一节  问题上报
第六条  投诉举报前，投诉举报人需关注“水乡政务”微信公众号，并实名认证，如实填报本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

第七条  发现问题后，投诉举报人应通过“水乡政务”微信公众号的水乡大道管养投诉举报奖励功能上报问题。

第八条  投诉举报人应在发现问题后2小时内上报。
第九条  上报问题时，投诉举报人应上报详细地址（定位）及2张以上同一角度、远近景照片。
第十条  投诉举报人上报的详细地址（定位）应与问题实际位置相符，照片拍摄时间与上报时间的时间差应小于2小时，远景照片应能反映问题具体位置，近景照片应能反映问题具体情况。

第十一条  投诉举报人对上报的问题、定位和照片等内容的真实性、时效性负责，应确保有关内容真实、有效。
第二节  问题审核
第十二条  投诉举报人上报问题后，在工作时间的，审核人员应在2小时内对上报内容进行审核，在非工作时间的，应在24小时内进行审核。

第十三条  审核人员应对上报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并重点审核上报的问题、定位和照片。

第十四条  经审核，上报内容符合要求的，举报有效，纳入奖励范围。经审核，上报内容不符合要求的，举报无效，即时通过“水乡政务”微信公众号反馈审核意见。

第十五条  投诉举报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意见反馈后2小时内再次通过“水乡政务”微信公众号的水乡大道管养投诉举报奖励功能上报问题。对因异议上报的，照片拍摄时间与上报时间的时间差可大于2小时，但最长不得超过28小时。

第十六条  审核人员与投诉举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在审核过程中，应对投诉举报人信息和举报内容等进行保密，不得将有关信息和内容等泄露给被举报人或者与审核举报工作无关的人员。
第三节  奖励发放
第十七条  经审核纳入奖励范围的，即时通过微信红包方式给予奖励5元。
第十八条  投诉举报人接到微信红包信息后应点击领取，因投诉举报人超时未点击等投诉举报人原因造成未能领取的，奖励作废。

第十九条  因系统故障等非投诉举报人原因造成未能领取红包的，投诉举报人可通过“水乡政务”微信公众号以问题形式上报，经核实后，可补发奖励。

第二十条  每自然月奖励红包发放总额不超过8000元，发完为止，先报先得。

第二十一条  每个投诉举报人每个自然月获得的奖励金额累计最高不超过300元。

第四章  监督与责任
第二十二条  为保证奖励结果公平、公正、公开，奖励及时、规范发放，在确保投诉举报人的身份信息和举报内容保密的前提下，定期在“水乡政务”微信公众号公布举报获奖名单。

第二十三条  市民群众如对奖励有何疑问或意见，可通过“水乡政务”微信公众号提出咨询、建议。
第二十四条  审核人员应严格按规定认真履行审核职责，并自觉接受监督，严禁滥用职权、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等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五条  投诉举报的材料及档案，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查阅。凡违反规定私自调阅档案材料或者造成档案材料泄漏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六条  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城市建设局、水乡大道养护单位和其他涉及水乡大道管养工作的人员，不纳入奖励范围，不得申请奖励，如发现违规领取奖励的，一经查实，将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弄虚作假骗取奖励，或者恶意投诉的，一经查实，取消其奖励资格，记入黑名单，并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实施和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中的水乡大道管养区域是指从水乡大道莞太立交至水乡大道新沙路路口段由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管养的区域。
第三十条  本办法中的工作时间是指法定工作日的8：30至12：00和14：00至17：30；其余时间为非工作时间。
第三十一条  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奖励范围、奖励程序和奖励金额作出适当调整。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0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